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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湘财预〔2021〕305 号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和省级就业补助资金的

通  知

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就业优先战略，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实现更高质量

更充分就业，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提前下

达 2022 年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1〕148 号）精

神，经研究，现提前下达你市（州、省直管县市）2022 年中央

和省级就业补助资金     万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此次提前下达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原则上按照各地 2021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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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资金分配总额的 70%计算，待明年中央结算资金下拨后，再

按照因素分配法与各地统一结算。

2、从 2022 年起，建立省级就业补助资金提前下达制度，

省级资金随同中央资金一同下达。此次省级就业补助资金分配

先采用 2021 年分配因素，按比例计算各地补助资金。待明年省

级就业补助资金确定后，再按照因素分配法与各地统一结算。

3、本次提前下达资金请列 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100248“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科目 2080799“其他就业补助支

出”，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599 其他支出”。各地可根据就业

补助资金实际支出情况，编列相应支出科目。

4、根据财社〔2021〕148 号文件要求，此次下达的中央就

业补助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

使用等整个环节。请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核对、补充

完善有关指标和作好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

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

5、此次提前下达资金待 2022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

拨付使用。各地要按照现行的就业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加

快预算执行进度，认真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切实加强

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使用，坚持“谁

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

6、2022 年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将进一步体现激励约束机制，

突出奖优罚劣，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各地要制定就业专项

资金绩效目标，充分利用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提高资金使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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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省财政厅将联合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对列入省政府2021年落实就业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

显地区，予以资金奖励，对审计和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绩效

评价结果差、预算执行不到位、资金结余消化慢的地方，适当

扣减资金。

附件：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和省级就业补助资金安排表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 年 12 月 25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湖南监管局。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